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６

证券简称：中润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山东中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５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１．９８１％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基本内容

以资本公积金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本， 转增

数量为

５０

，

５０９

，

７２５

股，即每

１０

股获转增

３．５

股。 相当于非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送出

１．６８６５

股，流通股股东

每

１０

股获送

１．２２４８

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２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通过情况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１

日现场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

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二、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

诺的履行情况

１

惠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在十二个月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出售数量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五， 在二十四个月内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数量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十。

在禁售期满后，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所持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最低减持价格不低

于

４

元

／

股。 若有违反承诺的卖出交易，卖出资金将授

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划入公

司账户所有。

履行承诺

２

上海和靖实业有限公司

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在十二个月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出售数量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五， 在二十四个月内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数量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十。

履行承诺

３

其他限售股份持有人 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在十二个月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履行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１５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１．９８１％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占限

售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冻结的股份

数

１

惠邦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１４０

，

０１９

，

４２７ １４

，

９８０

，

５７３ ２．９２５％ ５．７１８％ １．９３５％ ９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

上海和靖实业有

限公司

１９

，

４２７ １９

，

４２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

３

南京一德高科技

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３％ ０

４

陶永凯

１４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８％ ０

５

顾士清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３％ ０

注：惠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持有我公司股份

１５５００

万股，其中

９８１０

万股被质押。

四、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 股数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５１２

，

２０５

，

５６９ ６６．１６１ －１５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４９６

，

８６５

，

５６９ ６４．１７９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５１１

，

９６５

，

５６９ ６６．１３ －１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６

，

８６５

，

５６９ ６４．１７９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４０

，

０００ ０．０３１ －２４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５１２

，

２０５

，

５６９ ６６．１６１ －１５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４９６

，

８６５

，

５６９ ６４．１７９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６１

，

９７５

，

８９９ ３３．８３９ １５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２７７

，

３１５

，

８９９ ３５．８２１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１

，

９７５

，

８９９ ３３．８３９ １５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２７７

，

３１５

，

８９９ ３５．８２１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６１

，

９７５

，

８９９ ３３．８３９ １５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２７７

，

３１５

，

８９９ ３５．８２１

三、股份总数

７７４

，

１８１

，

４６８ １００ ７７４

，

１８１

，

４６８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１

惠邦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１９％ １４

，

９８０

，

５７３ １．９３５％ １４０

，

０１９

，

４２７ １８．０８６％

２００８

年本

公司向其

定向增发

１１０００

万

股

２

上海和靖实业有

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６％ １４

，

９８０

，

５７３ １．９３５％ １９

，

４２７ ０．００３％

３

南京一德高科技

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４

陶永凯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１４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８％

注

１

５

顾士清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３％

注

２

合计

６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５９％ ２９

，

９６１

，

１４６ ３．８７０％ １４０

，

３７８

，

８５４ １８．１３３％

注

１

： 股改实施日，陶永凯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出具《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确认以司法裁决方式将上海凌易机械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的

１４０

，

０００

股份过户给陶永凯。

注

２

：股改实施日，顾士清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因歇业、合并、分立变更，中国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上海夏欣家电有限公司将所持有本公司的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份过户给了顾士清。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发生变化， 主要原因为在此期间

公司发生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公司股本发生变化所致：

股权分置改革 非公开发行股份

股权分置改革前 股权分置改革后 非公开发行股份前 非公开发行股份后

股本总数（股）

２４９

，

１０１

，

７４３ ２９９

，

６１１

，

４６８ ２９９

，

６１１

，

４６８ ７７４

，

１８１

，

４６８

２

、股票恢复上市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１

日，由于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公司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 公司股票恢复上市交易。 因此，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获得流通权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为起点。

六、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０９

日

５７ ５０

，

８５５

，

２３７ ６．５６９

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２０ １３

，

１９５

，

６３７ １．７０４

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１４ ３

，

１０１

，

８００ ０．４０１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

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但惠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需遵守其在股改时的特别承诺事项，即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所持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最低减持价格不低于

４

元

／

股，若有违

反承诺的卖出交易，卖出资金将授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划入公司账户所有。

八、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不适用。

九、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十、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山东中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6

2011

年

7

月

19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601311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1-019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1] 652

号

"

核

准，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

A

股）

83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8.6

元，募集资金总额

人民币

1,543,800,000.00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65,557,647.78

元后， 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1,478,242,

352.22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由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出具的深鹏所验

字

[2011]0166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本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已于

2011

年

6

月

2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根据公司

2010

年

8

月

31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并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已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完成了相关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420000000010087

，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

人民币

33,739.6875

万元

"

变更为

"

人民币

42039.6875

万元

"

，公司

的实收资本由

"

人民币

33,739.6875

万元

"

变更为

"

人民币

42039.6875

万元

"

，公司的类型由

"

股份有限责任

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外资比例低于

25%

）

"

变更为

"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上市，外资比例低

于

25%

）

"

。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8

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国元证券为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LOF)

及

嘉实深证基本面

120

联接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元证券

"

）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

议：国元证券自

2011

年

7

月

19

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LOF)

、嘉实深证基本面

12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1.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179

号

法定代表人：凤良志

联系人：陈玲玲

联系电话：（

0551

）

2246273

传真：（

0551

）

2272100

客服电话：

95578

网址：

www.gyzq.com.cn

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网址：

www.jsfund.cn

。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LOF)

、嘉实深证基本面

12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600184

股票简称：光电股份 编号：临

2011-16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主席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收到浮德海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监事职务的报告。根

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监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

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应当履行监事职务。在新任监事会主席、监事选举产生之前，继续由浮德海先

生履行监事会主席、监事职责。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7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600656

证券简称：

ST

方源 公告编号：临

2011-33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

16:00

收到股东王明华先生减持股份的通知， 王明华先生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2000000

股，占本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1.05%

。至

此，王明华先生仍持有本公司股份

8900000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4.67%

。 本次减持前，王明华先生持有本

公司股份

10900000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5.73%

。

特此公告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八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香港子公司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汇添富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办公地址自即日起变更，相关地址变更手续已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司注册处办理完毕。

新办公地址和联系方式如下：

1

、新办公地址：香港中环港景街一号国际金融中心一期

2701

室（

RM 2701, 27/F, One International Fi－

nancial Centre, 1 Harbour View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

2

、电话：

+852 3983 5600

3

、传真：

+852 3983 5799

投资者可致电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400-888-9918

）或登录公司网站（

www.99fund.com

）查

询香港子公司办公地址变更信息。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600707

股票简称：彩虹股份 编号：临

2011-018

号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1

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

－7000

万元左右。

3

、本次所预计的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988,657.47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026

元

三、业绩预亏的原因

因传统产业持续衰退，彩管销量萎缩、销售价格持续走低，而新产业投资项目正按计划稳步推进项

目建设和生产运营，虽已部分实现批量销售，但尚未形成规模效应，本报告期公司经营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2011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

2011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91

� �证券简称：通鼎光电 � �公告编号：

2011-037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接到控股股东通鼎集团有限公司有

关办理股权质押的通知，通鼎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8,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2.99%

）质押给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八都支行，为其向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八都支行的借款提供担保。 上述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

关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为

2011

年

7

月

15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截止本公告日，通鼎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股份

139,893,9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24%

；其中已

质押的公司股份共

24,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96%

。

特此公告。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995

证券简称：

ST

皇台 公告编号：

2011-30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

成重大影响，本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6

月

7

日起连续停牌。

目前，进场的各中介机构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审计、评估和尽职调查工作。 鉴于相关

审计、评估和尽职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之中，该事项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继续

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8

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000860

公告编号：

2011-035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1

、增资的基本情况

（

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顺鑫农业

"

）拟向全资子公司兴隆县鑫鹏小店种

猪繁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兴隆小店

"

）增资，增资完成后，兴隆小店的注册资本由

100

万元增至

500

万

元。

（

2

）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肃宁县鹏程小店种猪繁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肃宁小店

"

）增资，增资完成

后，肃宁小店的注册资本由

100

万元增至

500

万元。

2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兴

隆县鑫鹏小店种猪繁育有限公司增资》 的议案、《关于向全资子公司肃宁县鹏程小店种猪繁育有限公司增

资》的议案。

本次增资投资事项无需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3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公司对兴隆小店、肃宁小店均以现金方式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

、兴隆小店

公司名称：兴隆县鑫鹏小店种猪繁育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兴隆县大杖子乡柳河口村

法定代表人：潘永杰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经营范围：种猪繁育、生猪养殖；一般经营项目。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兴隆小店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总资产

796.49

万元

,

负债总额

696.16

万元，净

资产

100

万元；

201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实现净利润

3,251.22

元。

截至

2011

年

5

月

31

日，兴隆小店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总资产

4,093.92

万元

,

负债总额

3,992.92

万元，

净资产

101

万元；

2011

年

1-5

月实现营业收入

67.02

万元，实现净利润

6,381.23

元。

2

、肃宁小店

公司名称：肃宁县鹏程小店种猪繁育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肃宁县原河北农场

法定代表人：潘永杰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经营范围：生猪养殖。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肃宁小店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总资产

544.63

万元

,

负债总额

444.63

万元，净

资产

100

万元；

201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实现净利润

0

万元。

截至

2011

年

5

月

31

日，肃宁小店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总资产

4,779.83

万元

,

负债总额

4,679.83

万元，

净资产

100

万元；

2011

年

1-5

月实现营业收入

70.71

万元，实现净利润

38.88

元。

三、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兴隆小店、肃宁小店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公司对其增资以提升其生产规模和经营实力。 公司通

过进一步加强种猪基地建设，提高对生猪资源的把控能力，提升肉食品业务的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肉食

品业务整体发展战略。

本次投资不存在因市场、技术、环保、财务等因素引致的风险，股权投资及与他人合作的风险，项目管

理和组织实施的风险等，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较大影响。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8

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000860

公告编号：

2011-034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7

月

8

日以当面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 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在顺鑫国际商务中心

12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公司

3

名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兴隆县鑫鹏小店种猪繁育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了提升公司全资子公司兴隆县鑫鹏小店种猪繁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兴隆小店

"

） 生产规模和经

营实力，促进公司种猪基地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司对生猪资源的把控能力，提升公司肉食品业务的

综合竞争力，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向兴隆小店增资，增资完成后，兴隆小店的注册资本由

100

万元增至

500

万元。

此次增资所需资金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肃宁县鹏程小店种猪繁育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了提升公司全资子公司肃宁县鹏程小店种猪繁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肃宁小店

"

） 生产规模和经

营实力，促进公司种猪基地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司对生猪资源的把控能力，提升公司肉食品业务的

综合竞争力，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向肃宁小店增资，增资完成后，肃宁小店的注册资本由

100

万元增至

500

万元。

此次增资所需资金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股。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8

日

股票简称：天利高新 股票代码：

600339

公告编号：临

2011-012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上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资产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1

年上半年度实现净利润与上年同期

相比增长幅度为

85%-105%

，具体数据将于公司

2011

年上半年度报告中披露。

3

、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659,735.17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1611

元

三、业绩增长原因

由于化工市场的价格波动，公司

2011

年上半年度己二酸产品和甲乙酮产品的销量及销售毛利较上

年同期增长，致使公司

2011

年上半年度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2011

年上半年度报告披露数据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33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

2011-032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湖南金杯电缆有限公司设立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子公司湖南金杯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杯电缆

"

）根

据了解到的市场信息及客户需求情况，为进一步拓展省外业务，扩大产品销售及品牌推广需要，拟在广西柳

州设立分公司，金杯电缆于

2011

年

7

月

16

日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柳州设立

分公司的议案》，拟设立的分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分公司名称：湖南金杯电缆有限公司柳州销售分公司；负责人：邓星荣；经营地址：柳州市柳邕路

269

号

声福国际机电城

5

栋

1-9

号；经营范围：电线、电缆电器、灯具、管材、电动工具等销售。

相关工商注册登记工作正在进行。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591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

2011-002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 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

大遗漏。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

卢福财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申请书，其因个人工作原因请求辞去所担任的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及薪酬委员

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相关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卢福财先生的辞职

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卢福财先生辞职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生效。 卢福财先生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本公司董事会谨向卢福财先生在独立董事任期内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7

月

19

日

股票简称：巨轮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３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更正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由于工作疏忽，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的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公告》，在“四、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

６

、申购程序，（

３

）缴纳定金”部分中的保

荐人（主承销商）的收款银行账户信息有误，现对公告内容更正如下：

原文公告为：

汇入行人行系统号：

５４３５１

汇入行联行行号：

１０５４５１０００１３７

更正为：

汇入行人行系统号：

１０５４５１０００１３７

汇入行联行行号：

５４３５１

对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发行人：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股票简称：巨轮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３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提示性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巨

轮转债” 或“本可转债”）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９４６

号文核准。 本

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发行公告已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投资者亦可到下述网址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本次发

行的相关资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现将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１

、本次共发行

３．５

亿元巨轮转债，每张面值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按面值发行。本次共计发行

３５０

万张。

２

、本次发行的巨轮转债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

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预设的发行数量

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根据实际申购结果，最终按照网下配售比例和网上中签率趋于一致的原

则，在初定的网下发行数量和网上发行数量之间进行适当回拨。 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发售由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实施。

３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巨轮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巨轮股份

持股数量按每股配售

０．８７９５

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

１００

元

／

张

换为张数。 本次发行向原股东的优先配售均采用网上配售，网上配售不足

１

张部分按照登

记公司配股业务指引执行。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系统进行， 申购代码为

“

０８２０３１

”，申购简称为“巨轮配债”。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

额的申购。

４

、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参加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应缴纳定金，定金数

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５０％

。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下限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

万张），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

万张）的必须是

１００

万元（

１

万张）的整数倍。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上限为

１７５

万张。

５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申购，申购代码为“

０７２０３１

”，申购名

称为“巨轮发债”。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部分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０

张，每

１０

张

为一个申购单位， 每

１

个申购单位所需资金为

１

，

０００

元， 申购上限是

１７

，

５００

万元 （

１７５

万

张）。

６

、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该日收市后在

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７

、发行时间：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网下申购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Ｔ

日）

８

、本次发行的巨轮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

一、原股东优先配售

本次发行的巨轮转债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可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

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股份数按每股配售

０．８７９５

元可转债的比例， 再按每

１００

元

１

张转换成张数，每

１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优先配售不足

１

张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或“登记公司”）配股业务指引

执行，即所产生的不足

１

张的优先认购数量，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进位给数量大的参

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

１

张，循环进行直至全部配完。 原股东除可参加

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１

、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网上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认购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Ｔ

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申购代码为“

０８２０３１

”

申购简称为“巨轮配债”。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

其实际申购量获配巨轮转债；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按其实

际可优先认购总额获得配售。

２

、认购程序

ａ

、投资者应根据自己的认购量于认购前存入足额的认购资金。

原股东持有的“巨轮股份”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

在各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 且必须依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配股业务指

引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ｂ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认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

照、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认购所需的款项）到认购

者开户的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

各项凭证，复核无误后方可接受委托。

ｃ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

委托手续。

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

Ｔ

日） 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

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营业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

和符合本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投资者网上申购代码为“

０７２０３１

”，申购名称为“巨轮发债”。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发售部分每个账户最小申购单位为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每

１０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每

１

个申购单

位所需资金为

１

，

０００

元，超出

１０

张必须是

１０

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为

１７５

万张（

１７

，

５００

万元）。 投资者各自具体的申购和持有可转债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每个账户只能申购一次，一经申购不得撤

单，同一账户的多次申购委托除首次申购外，均视作无效申购；资金不实的申购亦视为无

效申购。

三、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

符合规定的机构投资者在申购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Ｔ

日）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本

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还可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

加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部分申购。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的申购下限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含

１

，

０００

万元），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

１０

万张）的必须是

１００

万元（

１

万张）的整数倍。 本次发行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上限为

１７

，

５００

万元（

１７５

万张）。 参与本次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承担法

律责任。 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申购并持有巨轮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

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每一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足额缴纳定金， 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

的

５０％

。

欲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应在申购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前， 将以下文件

传真至保荐人 （主承销商） 处， 传真号码：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７８５

、

０５３１－５８８１５９９６

（电子传真）、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７８６

、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７８７

，咨询电话：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２２８

、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２２９

。

①

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表》（见附件）

②

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③

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④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⑤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适用）

⑥

支付申购定金的划款凭证

各机构投资者填写的申购表一旦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即被视为向保荐人（主

承销商）发出的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 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

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者网下申购表》的填表说明。

每一参与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缴纳申购定金，定金

数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５０％

。定金划付至以下列明的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收款银行账户

（在办理付款时请务必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证券账户号码和“申购巨轮转债定金”字样）：

收款人：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帐号：

３７００１６１６３０８０５００２３１６６

汇入行全称：山东济南建行市中支行

汇入行人行系统号：

１０５４５１０００１３７

汇入行联行行号：

５４３５１

银行联系人：耿筱萌 吴迪 张文静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８２０８９７１２

、

０５３１－８２０８９７１４

、

０５３１－８２０８９１３４

银行传真：

０５３１－８２０８９７３８

投资者须确保申购定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前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账户。

参与本次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其申购资金必须为其自有资金，汇款银行账户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证券账户必须为其自有账户。 未按规定及时缴纳申购定金或缴纳的申购定金不足

均为无效申购。

四、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发 行 人：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揭东经济开发区

５

号路中段

联 系 人：杨传楷

联系电话：

０６６３－３２７１８３８

传 真：

０６６３－３２６９２６６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８６

号

联 系 人：田蓉、杨文花、赵玉宝、郝大鹏、戚澄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２２８

、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２２９

联系传真 ：

０５３１ －６８８８９７８５

、

０５３１ －５８８１５９９６

（电子传真 ）、

０５３１ －６８８８９７８６

、

０５３１ －

６８８８９７８７

发行人：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附件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表

重要声明

本表一经申请人完整填写

，

且由其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

）

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处

，

即构成向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发出不可撤销的正式要约收购

、

具有法律效力

。

单位全称

所管理的产品名称

（

如适用

）

身份证明号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股票账户户名

（

深圳

）

股票账户号码

（

深圳

）

托管券商席位号

（

深圳

）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手机 传真电话

经办人身份证号

退款银行信息

（

收款人全称应与单

位全称相同

，

退款银行帐号必须与

原汇款银行帐号相同

）

汇入行全称

收款人账号

收款人全称

汇入行地点

大额支付系统号

申购数量

（

张

）

大写

：

张 小写

：

张

申购金额

（

申购数量

×１００

元

）

大写

：

万元

小写

：

万元

投资者承诺

：

确认以上填写的内容真实

、

有效

、

完整

，

保证用于申购的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

）

签字

：

（

单位盖章

）：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以下填表说明部分可不回传，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填

表前请仔细阅读）

１

、本表可从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网站下载。 为便于清晰起见，

建议投资者另行打印此表。

２

、身份证明号码填写：为投资者在开立证券账户时提供的身份证明资料编码，其中一

般法人填写其营业执照注册号；证券投资基金填写“基金名称前两字”

＋

“证基”

＋

“证监会同

意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批文号码”；全国社保基金是“全国社保基金”

＋

“投资组合号码”；企

业年金基金是“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构出具的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中的登记号”。

３

、本表一经填写并加盖公章后，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即构成参与申购的申请

人对保荐人（主承销商）发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若因申请人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

而直接或间接导致预约申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由申请人自行负责。

４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的申购下限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含

１

，

０００

万元），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

元（

１０

万张）的必须是

１００

万元（

１

万张）的整数倍。 本网下申购上限为

１７

，

５００

万元。

５

、参与本次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证券

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申购并持有巨轮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

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６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须按其申购金额的

５０％

足额缴纳申购定金，定金缴纳不

足视为无效申购。 申请人须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划出申购定金，同时将划款凭

证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并确保申购定金于当日

１７

：

００

前到达保荐人（主承销商）

处。违反上述规定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在办理付款时请务必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证券账户

号码和“申购巨轮转债定金”字样。

７

、“单位全称”中填写的内容应该和加盖的公章一致。 如果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产

品申购，则需要填写其管理的产品名称。

８

、退款银行账号必须与原汇款银行账号一致，退款银行的收款人全称必须与单位全

称相同。

９

、有意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后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点前连同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适用）以及申购资金付款凭证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并于传真后

１０

分钟内打电话进行确认。 为保证上述文件的完整性，请在每一页传真上写明

“单位名称”、“页码、总页数”和“经办人、电话”。

传真电话 ：

０５３１ －６８８８９７８５

、

０５３１ －５８８１５９９６

（电子传真 ）、

０５３１ －６８８８９７８６

、

０５３１ －

６８８８９７８７

确认电话：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２２８

、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２２９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